
吉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制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吉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工作，根据《吉

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奖励办法》）的有关

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提名单位、提名专家提名吉林省

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省科技奖”）的活动。

第三条 省科学技术厅负责相关组织、管理工作。

第二章 提名资格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提名单位是指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

以下单位：

（一）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

（二）市州人民政府科学技术主管部门；

（三）经省科学技术厅认定具有提名资格的其他部门。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提名专家是指人事关系在吉林省内

单位的以下专家：

（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



（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三）国家科学技术奖的第一完成人；

（四）吉林省科学技术特殊贡献奖获奖者；

（五）吉林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的第一完成人；

（六）省科学技术厅公布的其他专家。

提名专家年龄不超过 70 岁，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和吉林省科学技术特殊贡献奖获奖人年龄不受限制。

第三章 提名条件

第六条 提名专家每人每年度可以独立或与他人联合提

名 1 项省科技奖项目。联合提名时列第一位的为责任专家。

（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院士和省科学技术

特殊贡献奖获奖者可独立提名且奖种不限；

（二）国家自然科学奖第一完成人可独立提名 1 项省自

然科学奖项目；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可 2 人联

合提名 1 项省自然科学奖；

（三）国家科学技术发明奖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第一

完成人可独立提名 1 项省技术发明奖项目或省科技进步奖项

目；省科学技术发明奖或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第一完成

人，可以 2 人联合提名 1 项省科学技术发明奖项目或省科学

技术进步奖项目。



（四）为我省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在国际科技领域

具有重大影响的专家提名，参照本条前三款规定执行，由省

科学技术厅受理申请。

第七条 提名专家应在本人熟悉学科领域内提名，责任

专家应在本人从事学科专业（二级学科）内提名。

第八条 提名专家实行回避制度。提名专家不能作为同

年度提名项目的完成人，且应回避本年度的科技奖励评审活

动。

第九条 省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不得作为

提名专家提名省科技奖。

第十条 专家联合提名时，与提名项目任一完成人同一

单位的专家不应超过 1 人。

第十一条 提名单位应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本

学科、本行业内进行提名。

第四章 提名程序

第十二条 省科学技术厅每年度公开发布省科技奖提名

工作通知，明确省科技奖提名具体要求，并公布具备提名资

格的单位、专家。

第十三条 具备提名资格的单位、专家，根据提名工作

通知的要求开展提名工作。



具备提名资格的单位、专家首次提名省科技奖项目时，

须向省科技厅提出申请，并经其审核通过。

第五章 责任与监督

第十四条 提名单位、专家应承担提名、答辩、异议答

复等责任，并对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提名单位

应建立规范的提名遴选机制，择优提名。

专家联合提名时，责任专家牵头负责相关事项。

第十五条 提名单位、专家应填写省科学技术厅制定的

统一格式的提名书，并根据省科技奖的标准和条件，对提名

等级严格把关。

第十六条 提名单位、专家在正式向省科学技术厅提名

前，应征得项目完成人及其工作单位和完成单位的同意，并

协调完成单位组织提名相关材料并公示，提名单位还应在本

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

第十七条 当年度省科技奖项目不得被重复提名。

第十八条 提名单位、专家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有关保密规

定和《奖励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第六章 动态调整和信用管理



第十九条 专家提名连续两年出现形式审查不合格项目

的，提名资格暂停一年。

单位提名连续两年形式审查不合格项目超过本单位提

名总数 10%的，提名资格暂停一年。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规定的提名

单位、专家，暂停提名资格；列入国家、省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严重失信行为记录的提名单位、专家，取消提名资

格。

第二十一条 提名单位、专家恢复提名资格时，需向省

科学技术厅提出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方可提名。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吉林省科学技术奖专家提名申请表
（2024 年度）

类别 姓名 工作单位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类型 手机 电子邮箱

提名专家 1
（责任专家）

（请填数字）

提名专家 2 （请填数字）

项目联系人

提名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人

项目完成单位

提名奖种（请填写字

母）
A:科学技术特殊贡献奖；B:自然科学奖；C:技术发明奖；D:科学技术进步奖；E: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项目简介（不超过300
字）

提名专家签名

声明：本人遵守《吉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和提名工作的具体要求，同意在项目公示时公布个人相关信息（姓名、工作单

位、学科专业及提名意见等），本年度不再作为2024年度省科技奖的完成人，该项目是本人本年度唯一提名项目。

* 责任专家请将本表原件扫描后作为附件发送至：jlskjtwjy@126.com，并抄送其他提名专家和项目联系人，电邮及附件标题为“专家提名申请表—奖种—所有提名

专家姓名”。说明：（1）提名专家仅可填写2 人或1 人，只有1 人时提名专家2 姓名处填“无”。（2）提名专家类型（请填数字）：1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奖人；2

院士；3 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第一完成人；4 吉林省科学技术特殊贡献奖获得者；5 吉林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符合多重类型的

请任选其一填写）。（3）项目联系人：学科填写项目所在的学科，类型一般填写“项目完成人”或“科研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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